
墨西哥落实贸易协议要求

通过《版权法修正案》

2020 年 6 月 29 日， ?西哥参

议院通过了 《联邦版权法修正案》，

进一步提高了对版权的法律保护水

平，以落实《美国-?西哥-加拿大

贸易协议 》 的要求 。 修正案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主要特点包

括：

一是加强 “数字锁” 保护。 数

字锁， 一般指仪器设备和操作系统

的生产商设定的保护程式。 修正案

规定， 当事人在修理、 维护设备或

系统时破解数字锁的， 可能会侵犯

生产商的权利。 情节严重的， 还可

能构成刑事犯罪， 最高可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以及 170 万比索 （约合

人民币 52 ?元） 的罚金。 法律也

规定了例外情形， 如在未成年人手

机上安装保护软件， 网络安全人员

为测试网络安全， 或者政府机构为

公共安全目的而破解数字锁的， 都

不构成侵权。

二是建立 “通知-删除 ” 机

制。 修正案第 114 条规定， 如果版

权人向网络服务商举报侵权作品，

即便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 网络服

务商也应当删除该作品。 该条款在

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 反对者认

为， 如果版权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的， 则无权请求网络服务商删除某

项作品。

（西班牙语编译 ： 赵晶晶

信息来源：墨西哥《宇宙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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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猫科类动物将狂犬病毒传染给人

群的风险， 上海市拟将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

例》 （以下简称 《养犬条例》） 更名为 《上海

市养犬和养猫管理条例》， 对流浪猫、 无主猫

采取与流浪犬、 无主犬同样的捕捉 、 收容 、

认领、 领养等管理措施。 这样的计划遭到众

多质疑和批评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正如有学

者所言， 初衷是好的， 但并不利于上海城市

文明形象的提升和保护生态平衡。 笔者建议，

既然要修法， 不妨借此契机， 在科学考量的

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 将 《上海市养犬和

养猫管理条例》 调整为 《上海市伴侣动物保

护和管理条例》。

现行条例执行效果欠佳且已

不合时宜

现行 《养犬条例 》 于 2011 年实施并于

2016 年修正， 就当时而言， 在制度框架上可

谓完善， 但随着社会文明意识的不断提升 ，

近年来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近日浦东警方

查处了上海首例养犬人遗弃犬只案， 引起了

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一方面说明上海在行动，

另一方面也说明 《养犬条例》 中的遗弃条款

此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究其原因， 除了执

法乏力， 现行条例的制定也欠缺科学性， 主

要表现为在立法理念上重管理而轻保护 ，

“轻保护” 则导致 “管理落空” 的结果。

1.鼓励办证是为管理， 也是对犬只的保

护， 但办证费用过高可能挫伤办证的积极性，

导致对不文明养犬行为取证困难。 《养犬条

例》 规定， 养犬人除了要承担犬只狂犬病免

疫、 电子标识、 相关证件的费用， 还需承担

管理服务费用。 比较之下， 重庆、 深圳、 长

沙、 南京、 唐山、 信阳、 无锡、 成都、 苏州

以及其他地方实行免费办证。

2.禁止屠宰食用是对犬只的底线保护 ，

但 《养犬条例》 未有规定。

3.禁止虐待、 遗弃是对犬只的基本保护，

《养犬条例》 虽有规定禁止遗弃， 但处罚过轻

不足以遏制。

4.犬类收容是为管理流浪犬， 也是对流

浪犬的救助， 但犬类留检所、 犬类临时收容

站等场所条件参差不齐。 通过购买服务等形

式支持民间救助机构的规定也形同虚设。

总之， “轻保护” 理念之下， 《养犬条

例》 的两大管理目的均未有效达成： （1） 犬

类管理投诉率高。 据相关媒体报道， 2018 年

1—9 月， 市公安部门共收到 10639 个涉及犬

类管理方面的投诉工单 ， 占所有工单的

4.7%。 其中狗吠扰民、 不牵狗绳等不文明行

为有 1790 件， 比往年有所增加。 （2） 狂犬

病尚未消灭。 据报道， 2010 年至 2014 年， 上

海共报告 18 例人狂犬病死亡病例； 2018 年 8

月上海市报告 2 例人狂犬病死亡病例。

不同国家和地区为流浪动物

立法的经验

流浪动物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不同

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适应自己国家和地区情况

的政策和措施， 但他们具有两大共性： 一是

都规定动物主人不得随意遗弃动物； 二是都

建立流浪动物收容制度， 鼓励民间救助。 很

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

法规来引导饲养者善待动物， 遗弃动物入刑

是国家立法通例。 比如， 1933 年德意志 《帝

国动物保护法》 即规定遗弃动物入刑， 处以

150 马克以下罚金。 我国香港地区的狂犬病

条例规定， 动物畜养人如无合理解释而弃掉

其动物， 即属犯罪， 可处罚款港币 10000 元

及监禁 6 个月。 我国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法

中就规定对弃养动物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以下罚锾， 同时规定相关主管机关

应依据人口、 游荡犬猫数量， 规划设置动物

收容处所， 或委托民间机构、 团体设置动物

收容处所或指定场所收容流浪动物。 相关主

管机关或动物收容处所得公告民众认养， 或

予以绝育或其他收容管理之必要措施。 相关

主管机关得订定奖励办法， 辅导并协助民间

机构、 团体设置动物收容处所。

对于收容所里无人领养的动物， 近年来

各国在安乐死之外，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比如

美国让监狱的重刑犯来训练这些动物，既帮助

了流浪动物，又能从精神层面拯救重刑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各国动物保

护协会推行 TNVR 方法以人道控制流浪动

物。 TNVR 即捕捉、 绝育、 防疫、 放归： 捕

捉、 进行绝育手术、 注射狂犬病疫苗后再原

地放回， 凭着动物天生的地域性， 形成看不

见的防护网。 我国很多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和

救助基地在实施 TNVR， 杭州、 深圳、 北京

等城市也早已推行流浪猫免费绝育政府项目。

制定《上海市伴侣动物保护和

管理条例》的修法建议

《养犬条例》 确实需要修改， 确立保护

和管理并重的立法理念。 上海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蜚声中外， 在伴侣动物

的保护和管理上也应当符合上海城市定位 ，

顺应国际立法趋势， 为其他地区立法作出表

率。 故而， 应然的做法不是将 《养犬条例 》

更名为 《上海市养犬和养猫管理条例》， 而是

修订为 《上海市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条例 》

（或可借鉴香港的 《猫狗条例》， 调整修订为

《上海市猫狗条例》）， 并根据犬和猫的习性科

学设计保护与管理制度和措施。

（一） 犬猫共同的保护和管理制度
建议上海在修订条例时，纳入禁止宰杀食

用家养犬猫和流浪犬猫，并在地方立法权限内

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措施。 这是国际通例，我国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皆如此，2020年5月1日起

施行的 《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条

例》也开了大陆地区禁食伴侣动物的先河。

建议禁止任何人遗弃和虐待犬猫。 这也

是近年来国内各地养犬管理立法制定或修订

中凸显出来的保护色彩， 比如 《苏州市养犬

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 “养犬人不得遗

弃犬只。 任何人不得虐待犬只”； 《温州市养

犬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 养犬人 “遗

弃、 虐待或者虐杀犬只的， 由城市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拒不改正的， 没收犬只”。

建议实施 TNVR 计划 ， 对被留检 、 收

容、 救助而无人领养的弃养犬和无主犬， 在

当地社区或自愿者有条件照顾的前提下， 放

归在原生活地。 流浪犬 TNVR 的意义可能远

超流浪猫， 中国是狂犬病重灾区， 这是人祸。

欧美、 日本等国家狂犬病在人居环境已经灭

绝超过 60-70 年。 流浪犬只 TNVR 项目实施

可以最高效地建立起防疫屏障， 减少流浪犬

只数量， 而且社区内绝育犬只对外来犬只起

到生物制约作用， 维持它们管辖范围内的生

态平衡。 同时， 对绝育后无人领养的流浪猫一

律放归在原生活地， 放归前应当进行传染病检

验、 免疫和必要的治疗。 要求村民委员会、 居

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公司为放归

的流浪猫、 犬提供粮食或安身之处， 使得人畜

共患病预防处于可控状态。

（二） 犬的保护和管理制度

1.政府切实履行对犬的防疫义务， 建立普

查制度。 普查全市家养犬只和流浪犬只， 力争

所有犬只每年完成防疫并建立数据库， 家养犬

只逾期不来的在规定时间内电话回访 （如同儿

童防疫）， 这样才能争取在 2030 年在上海市范

围内灭绝狂犬病。

2.在地方立法权限内， 严惩不文明养犬行

为， 同时提供更便利的办证条件， 降低办证成

本和管理费。

3.规范犬只年检， 开设再教育计划。 可参

照驾驶证年检实行违规扣分制， 违规严重的剥

夺养犬资格， 可以绑定个人信用黑名单。

4.对于流浪犬， 在推行 TNVR 计划的同时，

完善收容制度。 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共治， 鼓

励和补助民间救助事业和行为， 推行购买社会

服务。

（三） 不宜对流浪猫适用收容制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基于流浪猫的生物特

性及其灭鼠天性， 不宜对流浪猫适用收容制度。

除非是如澳洲猫这类外来物种造成生态失衡 ，

一般国家和地区的猫与其他本土生物共存几千

年， 形成生态平衡， 故而除了饲主不拟继续饲

养而送至收容所、 没收或危难中被救助的猫 ，

一般流浪猫通常不被常规收容。 猫与老鼠的数

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以鼠药代替猫带来的后

果是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安全得不到保障。 例

如， 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 猫的减少使越南

河内市及其郊区生态严重恶化， 7000 多公顷水

稻、 玉米被老鼠毁坏， 而大量的化学灭鼠又造

成严重的化学污染， 危害人的健康。 再如， 中

央电视台原来不养猫， 机房里设备容易遭老鼠

啃咬而导致播出信号中断， 现在央视院子里到

处是猫， 没有了鼠害。

（四） 结合国情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作用

目前上海市政府对伴侣动物的管理仍然采

取的是“单打独斗”模式，《养犬条例》实施效果较

差。在我国文明养犬意识和动物保护意识薄弱的

国情下，必须发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业主

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和物业服务企业的作用，通过

自上而下的管理与当事方平行自治相结合的模

式，节约执法成本，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

具体而言， 应当在 “管理” 和 “保护” 双

重理念下， 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完成

文明养犬和爱护动物方面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监

督。 例如，鼓励社区以养犬人和不养犬人最关心

的内容为着眼点， 开展规范养犬和保护动物宣

教，以提高养犬人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保护

意识。例如，可以与宠物医院达成公益合作模式，

或定期开展宠物培训、养犬责任、预防接种、人兽

共患疾病防治、流浪动物的TNVR常识等系列主

题活动，倡导养犬人规范养犬、科普与犬相处的

知识；提高不养犬人对犬只的了解，减少被犬误

伤的几率；倡导领养代替购买，带领居民志愿者

科学喂养流浪动物；在摸清居民养犬猫数量的同

时，监督居民不得虐待、 遗弃。

综上，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危机关头， 重构

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上了历史议程， 制定 《上海

市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 正当其时。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中

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建议将上海 《养犬条例》 调整为 《上海市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条例》

上海为伴侣动物修法正当其时
钱叶芳

□ 现行 《养犬条例》 于 2011 年实施并于 2016 年修正， 就当时而言， 在制度框架上可谓完善， 但随着社

会文明意识的不断提升， 近年来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除了执法乏力， 现行条例的制定也欠缺科学性，

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理念上重管理而轻保护， “轻保护” 则导致“管理落空” 的结果。

□ 对于流浪动物， 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适应自己情况的政策和措施， 但他们具有两大共性： 一是都规

定动物主人不得随意遗弃动物； 二是都建立流浪动物收容制度， 鼓励民间救助。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

台了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引导饲养者善待动物， 遗弃动物入刑是国家立法通例。

□ 既然要修法， 不妨借此契机， 在科学考量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 将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调整

为《上海市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条例》。 建议上海在修订条例时， 纳入禁止宰杀食用家养犬猫和流浪犬

猫， 并在地方立法权限内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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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施

《<?动政策综合促进法>

修正案》规制权力骚扰

日本 《<劳动政策综合促进

法>修正案》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

实施， 主要规制工作场所的 “权力

骚扰” 行为， 因此又被称为 “权力

骚扰防止法”。 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规定骚扰行为的构成。 权

力骚扰行为需满足三个条件： 行为

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骚扰

者与被骚扰者有职务上的上下级关

系 ， 行为超出工作所需的必要限

度。 权力骚扰行为的基本情形有，

利用职务优势进行人身攻击， 精神

恐吓， 侮辱诽谤， 过度干涉私人事

务 ， 提出超过正常限度的工作要

求， 或者故意排斥孤立劳动者等。

二是规范用人单位的义务。 用

人单位要建立权力骚扰惩戒制度，

并向全体劳动者公布。 健全投诉渠

道， 妥善处理劳动者投诉， 及时进

行事实调查， 并采取必要措施。 劳

动者投诉后， 用人单位不得因此采

取解除劳动合同等打击报复措施。

如果劳动者骚扰其他单位职工， 当

其他单位提出协助调查要求时， 用

人单位应积极配合。

(日语编译 ： 张乐 信息来

源： 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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